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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投资基金行业的发展，《第 13/2025 号法律》（2026 年度《预

算案法》）就投资基金行业载明了一系列税务优惠措施，与已于 2026 

年 1 月 1 日生效的《第 11/2025 号法律》（《投资基金法》）相互配

合。 

我们对其核心内容进行了梳理。 

I. 基金管理人的税收优惠 

向符合资格的基金管理人提供的税务优惠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) 对从事基金管理业务所产生的应税收入征收 5%的所得补充税税率。 

2) 对管理私募基金所获得的绩效薪酬免征所得补充税。 

3) 一般免除与投资基金管理活动相关的印花税（部分例外情况除外）。 

4) 申请者为经营自身业务活动而购置商业房地产可免征印花税，但每名申

请人限购一处房产。 

要符合上述税务优惠资格，基金管理人须根据《投资基金法》取得牌照，并满足以下

所有条件： 

1) 在澳门商业登记处注册且其住所设于澳门 

2) 属于 A 组所得补充税之纳税人 

3) 管理资产组合规模达三亿澳门币或以上 

4) 在澳门设有营业场所及核心管理团队 

5) 聘用至少 3 名从事投资基金活动的澳门居民；及 

6) 无欠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税务执行程序下强制追缴的债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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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 房地产投资组合的免税待遇  

根据《投资基金法》设立的投资基金或其澳门注册项目实体所持有的房地产，可免征

市区房屋稅及租赁活动的印花税。 

III. 基金投资者的免税待遇  

对澳门注册投资基金的利息或分配利润，以及出售或处置基金参与单位所产生的收

入，均免征所得补充税。 

IV. 优惠待遇的授予  

澳门财政局局长将于审核下列事项后，决定是否批予上述税务优惠： 

针对以上第一条 ：澳门金融管理局出具的确认基金管理人已满足累积要求的意见书； 

针对以上第二条：澳门金融管理局出具的确认符合资格条件的意见书；及 

针对以上第三条：纳税人提交的所得补充税申报表及相关证明文件。 

 

我们的投资基金团队： 

 

布路平 

合伙人 

rui.proenca@mdme.com 
个人简介 

郭逸熙 

合伙人 

helena.kok@mdme.com 

个人简介 

李心妍 

律师 

shanley.lei@mdme.com 

个人简介  

苏文礼 
顾问 

emanuel.soares@mdme.com 

个人简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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